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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分配及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含税），扣税后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７５

元；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

每股转增

０．３

股，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

、发放范围：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分配方案：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

，

３５３

，

２０２

，

２６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送现金股

利为

０．５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

６７

，

６６０

，

１１３

元。

资本公积转增方案：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末总股本

１

，

３５３

，

２０２

，

２６０

股为基数，资本公积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５

元（含税），扣税后现金红利：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７５

元；合格境外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５

元。

扣税说明：根据有关规定，取得股息红利时统一暂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２０％

的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税负为

５％

，由本公司代扣代缴，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０．０４７５

元。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

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

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

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

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暂减按

５０％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

超过

１

年的，暂减按

２５％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５％

。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ＱＦＩＩ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４７

号）的规定，按照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０．０４５

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

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对于机构投资者，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股息为税前每股人

民币

０．０５

元。（对于非居民企业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

定，也可由上市公司代扣代缴）。

三、相关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４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以下

４

名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中航航空电子系统

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除以上

４

名股东外，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

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按照中登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转增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持股数，按比例直接

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表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６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９６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８５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６９７

，

２０２

，

２６０ ２０９

，

１６０

，

６７８ ９０６

，

３６２

，

９３８

股份总数

１

，

３５３

，

２０２

，

２６０ ４０５

，

９６０

，

６７８ １

，

７５９

，

１６２

，

９３８

七、实施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摊薄计算的上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２６７

元

／

股。

八、咨询联系办法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戚侠 蔡昌滨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５

号院凤凰置地

广场

Ｆ

座第九层

９０１

单元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５

号院凤凰置地

广场

Ｆ

座第九层

９０１

单元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０８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５２ ０１０－８４４０９８５２

电子信箱

ｑｉｘ＠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ｃｈｃｃｂ＠ｔｏｍ．ｃｏｍ

九、备查文件

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航机载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636� � �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13-051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收购东方金德股权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3

年

8

月

5

日

,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

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及

ORIENTAL GLOBAL INVESTMENT LIMITED

（以下简称

"

东方环

球

"

）签署了关于收购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金德

"

）

100%

股权的框架协议。 公

司拟通过收购东方金德

100%

股权，以达到间接收购东方金德持有的上海国纪、珠海国纪和国

际层压板材

25%

股权的目的。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是依据香港公司注册条例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为香港

荃湾青山道

264-298

号南丰中心

23

楼

2301-D3

室，经营范围为投资业务。 东方金德目前分别持

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纪、珠海国纪和国际层压板材各

25%

的股权。

东方环球是东方金德的唯一股东，持有东方金德

100%

股权。

东方金德和东方环球的实际控制人张仲卿是与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

三、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

BVI

公司，作

为收购东方金德的实施主体，收购东方金德

100%

的股份。

2

、各方确认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中载明的标的股权的股权价值

作为作价依据，由交易各方最终协商确定。

3

、本框架协议签订后东方金德及东方环球不得再就标的股权的出售，直接或间接地与任

何其他单位或人士进行洽谈、联系，或向其索取或诱使其提出要约，或与其进行其他任何性质

的接触。

4

、本框架协议自各方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经金安国纪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5

、除非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未经一方事先同意，任何一方不得披露本框架

协议提到的相关事项。

四、本次收购的目的

东方金德目前分别持有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国纪、 珠海国纪和国际层压板材各

25%

的股

权。 本次公司拟对东方金德

100%

股权进行收购，是为了实现对上海国纪、珠海国纪、国际层压

板材

3

家子公司的全面控制，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经营决策能力，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和市场

规模。通过全资子公司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

BVI

公司作为收购事

项的实施主体，能够保持上海国纪、珠海国纪、国际层压板材中外合资经营的性质，实现海内外

优势共享，也为公司未来海外发展打下基础。

五、风险提示

上述框架协议的签署，仅确定有关各方的意向及初步洽谈的结果，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才正式生效。 协议项下股权收购事宜的实施尚需进一步协商谈判并签订相关正式的协议或合

同，因此，该股权收购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金安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与东方金德投资有限公司及

ORIENTAL GLOBAL INVESTMENT LIMITED

之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七日

2013年 8月 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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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9、200019� � � �证券简称：深深宝A、深深宝B� � � �公告编号：2013-35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为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保事项

（一）

1996

年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深宝

"

或

"

公司

"

）为深圳中华自行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深中华公司

"

）贷款人民币

700

万元提供担保，贷款到期后深

中华公司未还。

1998

年

6

月

17

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1998

）深中法经调初字第

210

号民

事调解书确认深深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03

年

9

月，公司与银行协商后达成《减免利息协议》，

约定由公司还款人民币

700

万元后，银行同意减免上述债务利息。协议签订后，公司已支付人民

币

700

万元。

（二）

1996

年

7

月， 深中华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申请开立一份金额

100

万美元的信用

证，同时要求该行免收

80

万美元的开证保证金，深深宝向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出具不可撤销担

保书，同意为深中华公司上述信用证开立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80

万美元。信用证到期后，深中

华公司未履约向深圳中行办理付款手续。

1999

年

11

月

23

日经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1999

）粤法

经一终字第

2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深深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至

200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代深

中华公司偿还人民币

6,631,575.92

元。

上述担保事项均为

1999

年以前公司和深中华公司同为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的历史背景下所形成的历史遗留担保事项中的一部分，已在以前年度全额计提预计负债，不会

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2012

年

10

月

12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根据深圳市国晟能源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深中华公司重整一案，公司向深中华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

人民币

24,061,322.14

元。 深圳中院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作出 （

2012

） 深中法破字第

30-4

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确认深中华公司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认定债权

48

家，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1,663,681,044.97

元。 其中，垫付职工债权

1

笔，债权金额人民币

10,175,420.00

元；税款债权

3

笔，债权金额人民币

92,075,600.05

元；普通债权

47

笔，债权金额人民币

1,561,430,024.92

。根据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表》，确认公司对深中华公司债权为人民币

20,

972,491.51

元。

公司将继续关注深中华公司破产重整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并就案件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

2012

） 深中法破字第

30-4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3-038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带状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于

2013

年

8

月

1

日披露《关于

"

带状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

专利申请的进展公告》。

2013

年

8

月

6

日，公司收到

"

带状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

的发明专利证书，该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发明名称：带状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发明人：梁奇；梅佳；吕雪；孔东亮

专利号：

ZL 2012 1 0101891.0

专利申请日：

2012

年

03

月

31

日

专利权人：深圳市贝特瑞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2013

年

07

月

31

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专利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状石墨烯的制备方法，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简化工艺，

有选择性的制备单层和多层石墨烯。 本发明的带状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单

壁碳纳米管、双壁碳纳米管或多壁碳纳米管阵列粘结在玻璃片上，真空度在

1×10-6Pa

以下，

用液态金属镓作为离子源，离子源氩气电离电压为

4KV

，加速电压为

2-40KV

，束流为不大于

100nA

，聚焦为不大于

100nm

，研磨

5-12h

，得到带状石墨烯。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应用高能

粒子束，用碳纳米管制备带状石墨烯或丝状石墨烯，制备的带状石墨烯或丝状石墨烯无晶体

缺陷，使得制备工艺更加直接，有目的性，为带状石墨烯或丝状石墨烯的制备开拓了新的方

向。

该专利的取得对公司生产经营及收益影响近期无法判断，但未来有利于保护公司的自主

知识产权，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目前，贝特瑞公司石墨烯项目处于应用研

究阶段，尚无法预测相关产品投入商业应用的时间及对公司未来收益的影响程度，尚未批量

对外销售，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其市场前景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422� � � �证券简称：昆明制药 公告编号：临2013-054号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13年8月6日通过）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8

月

6

日上午

9:30

在公

司管理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勤先生主持。 出席股东和股东代表

10

人，

代表股份数

100,801,8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54%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

、审议关于果德安先生辞去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0,801,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2

、审议关于李万寿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0,801,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3

、审议关于设立公司植物药分厂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0,801,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4

、审议关于《公司章程》修改的议案

同意股数

100,801,86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100%

；

反对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

0%

；

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的王青燕律师、李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对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等发表见证意见，其认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决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昆明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6日

证券代码：601101� � � �证券简称：昊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3019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中期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与交流，北

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定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下午

16

时举行公司现场业绩

说明会。 现将有关安排公告如下：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8

月

12

日

16

时

★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金泰海博大酒店七层海景阁会议室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召开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已披露了《

2013

年半年度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决定通过现场交流的方式举

2013

年中期业绩

说明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本次会议将于

2013

年

8

月

12

日

16

时在北京金泰海博大酒店

7

层海景阁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海博大酒店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

136

号，详见下图。

三、参加人员（如有特殊情况，会有所调整）：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关 杰 先生

公司董事、财务总监 鲍 霞 女士

公司副总经理 娄英杰 先生

公司财务部部长 马淑春 女士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 赵 兵 先生

四、参会方式

届时将针对公司发展战略、 经营业绩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广大投资者进行现场交流和

沟通，同时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提高本次会议的效率，敬请有意参与本次活动的投资者通过电话或传

真的方式预约出席，并在预约时间内通过传真、电话、邮件等方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心的

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

预约时间：

8

月

8

日、

9

日（上午

9:00-11:00

，下午

14:00-16:00

）；

预约电话和传真：（

010

）

69839412

；

电子邮箱：

zb@bjhhny.com

五、联系或咨询方式

联 系 人：赵 兵、甄 超、张 辉

联系电话：（

010

）

69839412

六、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不提供网络方式。公司将于说明会召开后，全面如实地向投资者披露说明会的召

开情况。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北京昊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049� � � �证券简称：德赛电池 公告编号：2013-042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7

月

26

日以电子文件形式通知董事、监事

和高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5

日以传真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出席董事

9

人。会

议由董事长刘其主持，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章程》的规定，

所做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方式，以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通过了《惠州电池合作开发自动化

生产线的议案》。

鉴于惠州电池封装业务的不断发展，同意惠州电池对外合作开发电池自动化生产线。该项

目包括两个方面：

（一）合作开发自动化生产线

1

、手机电池生产线共投入总计约人民币

1.3

亿元。

2

、手机电池复检线共投入约

600

万元。

（二）自动化环境改造

厂房装修和网络投资预计金额约为

500

万元人民币。

以上两项相加，本次合作开发自动化项目金额约为人民币

1.41

亿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7日

证券代码：002626� � �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13-027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乐心牌辅酶

Q10

天然维生素

E

软胶囊

申请人：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食健字

G20130377

有效期至：

2018

年

6

月

23

日

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

该保健食品证书的取得，是对公司在保健食品研发方面所做工作的一个肯定，有利于

公司今后的发展战略。

公司需取得《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后方可生产销售该产品，公司目前尚无生产及销售

该产品的具体计划，该批准证书的取得不会对公司近期生产经营及利润产生影响，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六日

证券代码：601377� � �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2013-03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7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证监会公告

〔

2010

〕

20

号）和《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2010

年修订）》的要求，现披露公司

2013

年

7

月主要财务数据。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1

、披露范围：兴业证券母公司；

2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3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7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8,739,700.07

元， 实现净利润

33,081,

026.94

元。 截至

2013

年

7

月

31

日，期末净资产

12,431,684,134.80

元。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601588� � � �证券简称：北辰实业 公告编号：临2013-010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陈援朝先生逝世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董事会沉痛宣布，本公司财务总监陈援朝先生

于

2013

年

8

月

5

日因病逝世。

陈援朝先生自

2006

年

3

月起先后担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监。在此期间，陈

援朝先生恪尽职守，勤勉尽责，本公司董事会对陈援朝先生生前为本公司做出的贡献深表

敬意，对陈援朝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并向其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6日

股票代码：000751 �股票简称：

*

ST锌业 公告编号：2013-081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于

2013

年

1

月

31

日裁定受理葫芦

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锌业股份

"

或

"

公司

"

）重整，于

2013

年

2

月

5

日指定锌业股份清

算组为管理人。

截止

2013

年

8

月

5

日， 已向管理人申报的债权人共计

424

家， 申报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6,887,

705,465.96

元。 此外，与重整相关的其他工作也在进行中。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5

月

8

日起暂停上市（详见

2013

年

5

月

3

日巨潮

资讯网《管理人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的公告》），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2012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终止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

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本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

2013年8月6日

股票代码：000751 �股票简称：

*

ST锌业 公告编号：2013-082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锌业股份

"

或

"

公司

"

）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连续

三年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

14.1.2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

定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5

月

8

日起暂停上市。 现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13

年

1

月

31

日，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葫芦岛中院

"

）裁定受理公司重

整一案并于

2013

年

2

月

5

日指定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 目前公司重整工作正在正常开展。

管理人已督促公司董事会及经营层加强生产经营管理，积极推进公司品牌战略，提高公司

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平稳，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2013

年

7

月

30

日公司收到葫芦岛中院（

2013

）葫民二破字第

00001-1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

批准锌业股份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期限延长至

2013

年

10

月

31

日。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虽然提交重整计划草案的时间延长了三个月，但锌业股份仍存在

因《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算，

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锌业股份能否恢复上市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管理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3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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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7月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7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62.65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

18.95%

；实现签约金额

69.06

亿

元，同比减少

24.05%

。

2013

年

1-7

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

624.6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1.27%

；实现签约金额

705.50

亿元，同比增长

18.79%

。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七日

证券代码：600048� � �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2013-029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地块 （宗地编号 ：

GGC2013009

、

GGC2013010

，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1

）， 项目用地面积约

345548

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1554967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

175280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该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

发。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长沙市长沙县湘龙路地块（宗地编号：

2006-27

，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

2

），项目用地面积为

279971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

840000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

88000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清远市清新县太和镇县城三十四号区地块（宗地编号：清新国用

（

2008

）第

010620

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3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299067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

约为

747667

平方米， 成交总价约为

43035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

51%

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金融城起步区地块 （宗地编号

A007-1

，项

目具体位置见图

4

）， 项目用地面积

15122

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面积

104733

平方米， 成交总价

130000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 该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金融城起步区地块 （宗地编号

A005-2

，项

目具体位置见图

5

），项目用地面积

14979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

106280

平方米，成交总价约

130199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业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南京市仙林大浦塘地块（宗地编号：

NO.2012G31

，项目具体位置见

图

6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118466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

124389

平方米，成交总价

108000

万

元。 土地用途为住宅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25.5%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大连市东港区

F01-05

号、

I01

号、

I03

号地块（宗地编号：大城（

2013

）

-15

号、大城（

2013

）

-16

号，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7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251788

平方米，规划容积

率面积

522910

平方米，成交总价

390595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50%

权

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大连市东港区

I02

号、

I04

号地块（宗地编号：大城（

2013

）

-17

号，具

体位置见图

7

）， 项目用地面积约为

91613

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面积

380730

平方米， 成交总价

281901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拥有该项目

50%

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佛山市顺德新城德胜商务区

A11

号地块 （宗地编号：

112111-413

，

项目具体位置见图

8

），项目用地面积约

92191

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

289451

平方米，成交

总价

87431

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该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 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七日

图

1

：湛江市霞山区人民大道地块

图

2

、长沙市长沙县湘龙路地块

图

3

、清远市清新县太和镇县城三十四号区地块

图

4

、广州金融城

A007-1

地块

图

5

：广州金融城

A005-2

地块

图

6

：南京市大浦塘项目

图

7

：大连市东港项目

图

8

：佛山市顺德新城德胜商务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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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发行债券的公告

Poly� Real� Estate� Finance� Ltd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恒利（香港）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恒利置业

"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

Poly Real Estate Finance Ltd

在境外发行

5

亿

美元的五年期固息债券。 债券票面利率为

4.50%

，每

100

美元债券发行价

99.061

美元

,

折合年收

益率

4.713%

。 债券起息日为

2013

年

8

月

6

日，到期日为

2018

年

8

月

6

日，每半年付息一次，债券将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 恒利置业为债券本息提供了不可撤销的全额担保。

标准普尔公司、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分别给予公司

"

BBB+"

、

"Baa2"

、

"BBB+"

主体信用评级，并分别给予债券

"BBB-"

、

"Baa3"

、

"BBB+"

评级，评级展

望为稳定。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七日


